
— 1 —

株发改发〔2022〕11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下达 2022 年春季
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发改局、新闻出版局、教育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《关于下

达 2022 年春季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规〔2022〕

10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其它收费事项按《关于 2021 

年秋季株洲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收费事项的通知》（株发改发

〔2021〕81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收费管理的通

知》（〔2021〕120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株 洲 市 新 闻 出 版 局 文件
株 洲 市 教 育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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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株洲市新闻出版局

株洲市教育局

2022 年 2 月 9 日
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2月 9 日印发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新华书店，邮政集团株洲分公司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